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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股份 1,304,482,03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.9017%。 

根据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取得的《中金岭南 2023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》，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6 名，代表股份 103,102,947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7585%。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

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。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

查，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规定及《公司章

程》规定的前提下，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。 

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（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外，

单独或合计持股 5%以下的股东）共 37 名，代表股份 103,117,947 股，占公司股

份总数的 2.7589%。 

贵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经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（一）经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，

不存在对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。 

（二）经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

表决。现场会议选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，现场会议表决

票当场清点，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，予以公布。 

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审议情况如下： 

1. 《关于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,397,863,59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3094%；反对 9,721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

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690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93,396,55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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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.5725%；反对 9,721,3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.4275%；弃权 0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 0.0000%。 

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：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2. 《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

制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,397,543,575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2866%；反对 9,721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

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6906%；弃权 320,015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227%。 

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93,076,53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.2622%；反对 9,721,3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.4275%；弃权 320,015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

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3103%。 

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：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3. 《关于调整 2023 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》 

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,397,863,59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3094%；反对 9,721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

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690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93,396,55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.5725%；反对 9,721,3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.4275%；弃权 0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 0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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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：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4. 《关于变更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了逐项表决： 

（1）选举胡逢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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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《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

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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